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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明史·兵志》作为人们研究明代军制时经常征引的基本文献之一，其成文过程亦不容忽视。

与整部《明史》的成稿过程一样，该《志》自康熙十八年至乾隆四年，经过了三个阶段的纂修。其阶段

性的成果分别是万斯同《明史·兵志》、王鸿绪《明史稿·兵志》、张廷玉《明史·兵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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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古代史书中，以“兵”立目对兵制或军事

制度进行专门记述的，始于唐代杜佑所撰《通典》，该

书二百卷，设“食货”、“选举”、“职官”、“礼”、“乐”、

“兵”、“刑”、“州郡”、“边防”九门，分别记述自上古至

唐代典章制度的历史演变，其《兵》门“既记建军，又

述作战。其中，叙兵、收众、选择、立军、令制、论将、

搜才、法制、杂教令、明赏罚等，均属兵制内容。”［&］"#

纪传体正史中专设《兵志》（以兵制为主要内容）则始

于北宋欧阳修、宋祁撰的《新唐书》。在此之后，除

《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外，《宋史》、《辽史》、《金

史》、《元史》、《明史》皆效法《新唐书》体例而专设《兵

志》。其中，《明史·兵志》在历代正史《兵志》中编纂

质量最高，占有重要的位置。

随着整部《明史》编纂工作的进行，《明史·兵志》

的成文，自康熙十八年至乾隆四年亦先后经历了三

个阶段。其阶段性成果分别是万斯同《明史·兵志》

（以下简称万《志》）、王鸿绪《明史稿·兵志》（以下简

称王《志》）、张廷玉《明史·兵志》（以下简称张《志》），

现就各自特点及其地位简述如下。

清廷开局修《明史》虽始于顺治二年，但进入实

质性撰修阶段实始于康熙十八年，由徐元文总裁，众

史臣分工撰写。这一时期，万斯同“隐操总裁之

柄”［"］&"%，在制定体例、确定范围、广搜史料、审定书

稿等方面发挥着主导和决定的作用。由他初步删

定，至康熙二十九年左右，成《明史》四百一十六卷。

其中，《兵志》部分二十卷：《兵卫一》记京营、《兵卫

二》记班军、《兵卫三》记京城巡捕、《兵卫四》记侍卫

上直官军、《兵卫五》记皇城守卫官军、《兵卫六》记四

卫营、《兵卫七》记卫所、《兵卫八》记天下镇戍兵、《兵

卫九》记防海兵、《兵卫十》记江防兵、《兵卫十一》记

郡县民壮土民、《兵卫十二》记乡兵、《兵卫十三》记清

理军伍、《兵卫十四》记教阅、《兵卫十五》记赏功、《兵

卫十六》记举用将材、《兵卫十七》记军装军器、《兵卫

十八》记火器、《兵卫十九》记战车战船、《兵卫二十》

记马政。这是《明史·兵志》成稿过程中的第一稿。

其根据所收集的有关明代军制的各种基本史料，将

类目设为二十个，初步确定了该《志》的内容框架，并

由此开创了《明史·兵志》的基本规模。由于万斯同

治史注重对史料的收集、整理和保存，万《志》收载了

有关明代军事制度各方面的基本史料，为后人修订

《明史·兵志》提供了便利。就其囊括的内容和基本

的格局来说，它无疑已经为张《志》的最后纂成做出

了决定性的贡献。然其“一卷单立一大类目”、平均

用力的编排方式，使结构设计不够合理，无以显示各

类目所反映的各项具体制度在整个明代军事制度中

所处的实际地位。而且在根据所设类目编排胪列相

关史料时，对所载内容基本未予归类、分析和提炼，

更多地带有史料汇编的性质。另外，多有疏漏舛误

之处。如万《志》未立“防边”或“边防”一目，说明其

编修者未注意到西北边防在明代后期的形势变化对

明代军事制度的影响。所以，严格说来，万《志》总体

上仍属草创之作。

鉴于万斯同初步删定之《明史》稿尚比较粗糙，

许多地方存在着“缺而不全，涣而不一”［*］"!(的缺陷，

王鸿绪于康熙三十三年（&$’) 年）重任《明史》总裁
后，与陈廷敬、张玉书等人一道，在万氏《明史》稿的

基础上，对其进行了多年的删改、润色和加工工作，

最后由王氏编成《明史稿》三百一十卷，以“光禄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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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筵讲官明史总裁户部尚书加七级臣王鸿绪奉敕编

撰”的名义于“雍正元年（!"#$年）六月进呈”［$］#%%于
清世宗。其中，《兵志》六卷：《兵一》记京营，《兵二》

记班军、侍卫上直亲军附皇城守卫、京城巡捕、四卫

营，《兵三》记卫所，《兵四》记防边，《兵五》记防海、防

江、民壮土兵、乡兵、清理军伍，《兵六》记教阅、赏功、

火器、战车、战船、马政。是为《明史·兵志》成稿过程

中的第二稿。此稿是在万《志》的基础上经过结构调

整（或减少卷帙，或删繁就简，或补充未备）、编次整

理而成的，在《明史·兵志》成稿过程中起着转折性的

关键作用，正如黄爱平所评论的“王鸿绪自康熙十八

年以后，一直参与《明史》的编纂工作，前后凡四十余

年。特别是在史馆后期，于史事阑珊，同馆凋零的情

况下，以一人之力，老耄之年，独自担任明史全稿的

修订工作，终于汇成一部较为翔实可信的史稿，为流

传于后世的《明史》最后成书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一样，此后《明史·兵志》的定稿多因袭王

《志》而来。对此，张廷玉也不否认，他说：“惟旧臣王

鸿绪之《史稿》，经名人三十载之用心，进在彤帏，颁

来秘阁，首尾略具，事实颇详。爰即成编，用为初稿。

盖康熙中户部侍郎王鸿绪撰《明史稿》三百十卷，惟

帝纪未成，馀皆排比粗就，较诸家为详赡，故因其本

而增损成帙也。其间诸志，一从旧例。”［’］&!(可是过

去，人们往往忽视该稿的地位，甚至有不少学者对王

鸿绪大张挞伐。从清朝杨椿、昭 、陶澍、魏源，一直

到近现代梁启超、李晋华、黄云眉等学者，或认为王

鸿绪任意窜改，或认为王鸿绪无耻剽窃，众口一词，

几成定论。诚然，王鸿绪所改《志》文和所定《志》目，

并非无可指责之处，但总体而言，《明史·兵志》经王

鸿绪之手并非愈改愈下，而是愈改愈好，这是有事实

可证的。若将原稿与王《志》进行对照，就会发现，王

鸿绪不仅对原稿的长处尽量予以采纳，而且还对其

不足之处进行了弥补。主要表现如下：

其一，王《志》在遵从万《志》大框架的前提下，为

了适应全书减少卷帙的需要，不仅对万《志》“一大类

目独占一卷”的内容编排方式进行了调整，还对万

《志》所载史料依其所述内容之相关或不同进行了提

炼合并与分类归纳，表现有四：一是对万《志》所设类

目的名称进行简化和概括，如将万《志》中“侍卫上直

官军”、“皇城守卫官军”、“防海兵”、“江防兵”等类目

名称简化或变为“侍卫上直亲军”、“皇城守卫”、“防

海”、“防江”等名目，不仅语言更具概括性，而且标目

亦更鲜明；二是弃去万《志》所立与军制无涉或关系

不大的类目，如将万《志》所设不属于军制范畴而实

属武举内容的“举用将材”一目删去，不仅减少了体

例的混乱不一，使其编纂形式更为严整，而且亦为对

明代重要军事制度进行记述提供了空间；三是合并

卷帙，把“班军”、“侍卫上直官军”、“皇城守卫官军”、

“京城巡捕”、“四卫营”五卷内容合为一卷，“防海

兵”、“江防兵”、“郡县民壮土民”、“乡兵”、“清理军

伍”五卷内容合为一卷，“教阅”、“赏功”、“火器”、“战

车战船”、“马政”五卷内容合为一卷，尽管这种合并

也有不尽合理之处，如班军作为“卫所之军番上京

师，总为三大营者”［(］###)，与地方上的外卫性质更为

接近，似应与“卫所”并列，不宜将其与“侍卫上直官

军”、“皇城守卫官军”、“京城巡捕”、“四卫营”等合为

一卷。但总的来说，其合并还是基本合理的。四是

增设类目，如根据西北边防在明代后期的形势变化

对明代军事制度的影响，而专立“防边”一目即是。

不仅如此，王《志》还鉴于“京营”、“卫所”、“防边”在

明代军事制度中所占的特殊地位而将它们各单独立

为一卷。上述调整不仅承袭了初稿的长处，而且作

了有价值的创新，以至结构精整而近于完善，这样不

仅减少了卷帙，而且脉络也更为清晰，主次亦比较分

明，也更有助于显示各类目所反映的各项具体制度

在整个明代军事制度中所处的实际地位。

其二，王《志》在继承原稿内容的基础上，对其进

行加工、润色和修订，尽可能使信息更为简洁、详备

和准确。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其所记繁芜之处进行删削剪裁，使语言

更为简洁明了，如万《志》“班军”一目中的“部议，谓

‘国初征军十六万番上京师，迩营作日繁，然河工急

势不能无役。可于见役军中，简锐者着伍营操，而以

老弱供作，河成即止。’从之。”［"］$!这一内容，在王

《志》“班军”中被删简为：“部议于见役军中，简锐者

著伍，而以老弱供畚锸，河成即止。”［%］&用语更为简

练。再如，万《志》“四卫营”一目中的“万历二年，从

给事中欧阳柏言，减四卫坐营官二员。明年，令四卫

坐营官缺员仍令兵部于四卫指挥等官内选用，其御

马监官止提督操练，毋得预。”［"］&’!&(一节内容，在王

《志》“四卫营”中载为：“万历二年，从给事中欧阳柏

言，减坐营官二员。已，复定坐营官缺兵部择用，御

马监毋得预。”［%］!&字虽约而不损其事丰。这样的例

子还有很多，不一一枚举。

二是对其所载未备之处进行补充，使史事更为

丰满详实，如鉴于万《志》“侍卫上直官军”一目中所

记：“故有侍卫上直军之制。明太祖洪武十五年始置

锦衣卫，掌大驾卤簿，凡十司。”［"］$"略欠详备，故王

《志》在“侍卫上直亲军”中对其予以添补，记为：“侍

卫上直军之制。明初设拱卫司，领校尉，隶都督府。

洪武二年，定为亲军都尉府，统左、右、中、前、后五卫

军，而仪銮司隶焉。十五年，罢府及司，置锦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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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使所反映出的史事显得更为丰赡和全面。

再如，万《志》“班军”中所记：“于是，岁春秋番上，共

十六万人，遂为成例。”［#］$%在王《志》“班军”中被增

益为：“岁春秋番上，共十六万人：大宁七万七百余

人，中都、山东递杀，河南最少，仅一万四千有奇。定

为例。”［!］&经过不断的增补和润色，其内容更加充

实，史实亦更加清楚明了。这样的例子还有一些，此

不再赘举。尽管所补史料在《志》文总篇幅中只占少

量，但价值还是很高的，对于尽可能反映明代军事制

度的全貌具有重要意义。

三是对其所记失实之处进行订正，使记载更接

近于历史真实。如万《志》“京营”中所记：“正统三

年，命搜卒补五军营之缺。已复以成国言，令行在锦

衣等卫、守陵守卫卒存其半，其上直旗校隶锦衣督

操，余悉归三大营。”［#］&’据《明英宗实录》卷三七“正

统二年十二月辛未”条载：“太子太保成国公朱勇等

奏：‘奉命选拔三千大营五军、神机等营精锐官军十

五万一千有奇，欲将续选行在锦衣等七十卫官军与

之相兼编伍训练，然于内有守陵守卫供役上直者，乞

为处之。’上命守陵守卫各存其半供役，上直旗校隶

锦衣卫官督操，其余俱听训练备用。”［%］#&"由此可知，

万《志》所载盖源于实录，然其误将“正统二年”记作

“正统三年”。王氏在对《志》文进行修订时，将其改

正过来，记为：“正统二年，复因朱勇言，令行在锦衣

等卫、守陵守卫卒存其半，其上直旗校隶锦衣督操，

余悉归三大营。”［!］’再如，万《志》“京营”一目中对于

“三千营”的记载：“已，又得受降边外丁一千，常立于

龙旗宝纛下，以为三千营，营分五司。”［#］&$由“三千

营”之名即可知，万《志》所记“又得受降边外丁一千”

中的数字有误。王《志》将其订正了过来，记作：“已，

又得边外降丁三千，常立于龙旗宝纛下，以为三千

营，营分五司。”［!］$王《志》经过修订不仅改正了万

《志》的一些错误，而且揭示了事实的真相，对于我们

全面准确地把握明代军制的特点非常有益。

经王《志》对万《志》上述大幅度的删削、提炼和

订补，遂使该《志》无论在内容编排上，还是在语言表

述上都有了明显的进步，基本上能够简洁、系统地反

映有明一代军事制度的发展沿革状况，已成为比较

规范的对明代军事制度的撰述。所以说，王鸿绪非

但没有窜乱万《志》的义例，反而因其加工润色使

《志》目的分合更为完善合理，并进而使之在质量上

有了很大提高。

王《志》虽然较之万《志》总体上质量有了很大提

高，但就其局部而言，仍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如其

误将万《志》“马政”所记：“（洪武）二十三年冬，定为

十四监。”［#］&$#中的“定为十四监”改为：“定为四十

监”［!］&(。再如，将万《志》所设“天下镇戍兵”一目删

去，说明王《志》的纂修者要么未认识到永乐以后军

制的变化，要么是对“镇戍制”在明代军制中的地位

认识不足，等等。故雍正元年，张廷玉任总裁后，即

以王鸿绪《明史稿》为蓝本，进一步考订史实，删削繁

冗，整齐杂越，均衡全文，修改润色。经史臣十余年

的努力，于乾隆四年定稿，终成一部三百三十二卷的

史著，并由总裁官张廷玉领衔上呈。其中，《兵志》四

卷，《兵一》记京营、侍卫上直军、皇城守卫、京城巡

捕、四卫营，《兵二》记卫所、班军，《兵三》记边防、海

防、江防、民壮、土兵、乡兵，《兵四》记清理军伍、训

练、赏功、火器、车船、马政。是为《明史·兵志》之定

稿。该稿就是在王《志》六卷内容的基础上进一步更

定目次、点窜字句而成的。

若详加参校，便会发现定稿虽多因袭王《志》，并

承袭有诸多不足之处，但其在结构的调整、文字的润

色、内容的订补以及材料的加工等方面确下力不少。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在王《志》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压缩内容

和减少卷帙，张氏不仅对王《志》的结构顺序进一步

进行了调整，而且还根据其相关程度对其所设类目

进行了进一步的提炼和合并。表现有三：一是对王

《志》所设类目的名称进一步简化和概括，如将王

《志》之“侍卫上直亲军”、“防边”、“防海”、“防江”等

名目简化或改为“侍卫上直军”、“边防”、“海防”、“江

防”等，不仅使这些军事术语的表述更为简洁，而且

亦愈发符合人们的说话习惯；二是对王《志》的内容

进行压缩，卷帙加以合并，如将其“京营”与“侍卫上

直亲军”、“皇城守卫”、“京城巡捕”、“四卫营”合为一

卷，“卫所”和“班军”合为一卷，“防边”与“防海”、“防

江”、“民壮土兵”、“乡兵”合为一卷，“清理军伍”和

“赏功”、“火器”、“战车”、“战船”、“马政”等合为一

卷。通过整合，将王《志》的六卷内容浓缩于四卷之

中。三是对王《志》所设类目进一步进行弃取分合方

面的调整，“弃取”调整主要是指弃王《志》之“教阅”

不用，而专设“训练”一目以代之。“分”是指将王

《志》之“民壮土兵”一目分为“民壮”、“土兵”两个类

目。“合”是指将王《志》之“战车”和“战船”二目合并

为“车船”一目。尽管其调整亦有不尽如人意处，如

其虽将“民壮土兵”一目分为“民壮”、“土兵”两个类

目，但在具体记述时，却仍将它们放在了一起，并没

有将它们完全分开。但总的来说，通过上述调整和

变动，不仅可以尽可能准确地反映出各项军事制度

在明代军制中所处的实际地位，而且亦使其结构更

近于严整和完善。

其二，对王《志》所载内容进一步进行修订、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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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润色，或化简繁冗，或补充未备，或订讹正误，使之

行文更为简洁，史事更为丰实。

其“化简繁冗”，如王《志》“京营”一目中所记：

“京营敝坏，率由役占买闲，而役占买闲之弊，起于纨

绔之总帅，尤甚于中 之监视，二百年来，旋罢旋置，

庄烈手诛逆贤，终不能去，卒以国敝云。”［!］"#在张

《志》“京营”中被进一步地删削成：“大率京军积弱，

由于占役买闲。其弊实起于纨 之营帅，监视之中

官，竟以亡国云。”［$］#"!%内容无误，而语言更简。另，

王《志》“四卫营”中所载：“万历二年，从给事中欧阳

柏言，减坐营官二员。已，复定坐营官缺，兵部择用，

御马监毋得预。”［!］"&在张《志》“四卫营”一目中被进

一步删削剪裁为：“万历二年，减坐营官二员。已，复

定营官缺，由兵部择用。”［$］#"’"事无减而文却省。

其“补充未备”，首先亦以前面在王《志》中所提

到的内容为例，即王《志》“侍卫上直亲军”一目所载：

“侍卫上直军之制。明初设拱卫司，领校尉，隶都督

府。洪武二年，定为亲军都尉府，统左、右、中、前、后

五卫军，而仪銮司隶焉。十五年，罢府及司，置锦衣

卫。”［!］$在张《志》“侍卫上直军”一目中又被进一步

增益扩充为：“侍卫上直军之制。太祖即吴王位，其

年十二月设拱卫司，领校尉，隶都督府。洪武二年，

改亲军都尉府，统中、左、右、前、后五卫军，而仪銮司

隶焉。六年，造守卫金牌，铜涂金为之。长一尺，阔

三寸。以仁、义、礼、智、信为号。二面俱篆文：一曰

‘守卫’，一曰‘随驾’。掌于尚宝司，卫士佩以上直，

下直纳之。十五年，罢府及司，置锦衣卫。”［$］#"!&!#"!(

不仅补充了史实，而且有助于我们对这一制度进行

更全面的了解。另，王《志》“京营”中所载：“时，帝临

御未久，张居正柄政，综核名实，群臣多条上戎事，大

旨在足兵、选将、庀器，戎政颇饬。及中年，渐弛

废。”［!］")在张《志》“京营”中被进一步增补充实为：

“是时，张居正当国，综核名实，群臣多条上兵事，大

旨在足兵、选将，营务颇饬。久之，帝厌政，廷臣渐争

门户，习于偷惰，遂日废弛。”［$］#"!#使得所载内容越

发详赡和丰满。

其“订讹正误”，表现为：或将王《志》所误记之内

容纠正过来，或将其错记之内容删去不载。前者，如

王《志》“侍卫上直亲军”所载：“洪武五年，造守卫金

牌，以铜为之，涂以黄金。⋯⋯下直则纳之。”［!］!据

《明太祖实录》卷八二，“洪武六年五月乙丑”条所记

“命造扈驾先锋金字银牌一千五百面，寻革去，改制

为守卫金牌，其制以铜为之，涂以金”［")］"&*’云云，可

知，《志》文所记盖源于实录，然把时间误记为“洪武

五年”。张氏在对王《志》进一步修订时，将其改正了

过来，记作：“（洪武）六年，造守卫金牌，铜涂金为之。

⋯⋯下直纳之。”［$］#"!&其辨别订正，使历史的真实信

息由此透露出来，为人们了解历史、认识历史提供了

可靠的依据。后者，则如王《志》“卫所”一节中所记：

“（洪武）二十三年，置泰宁、朵颜、福馀三卫于兀良

哈。”［!］%据《明太祖实录》卷一九六“洪武二十二年五

月辛卯”条所载：“置泰宁、朵颜、福馀三卫指挥使司

于兀良哈之地。”［")］#’&$由此可知，王《志》所载纪年有

误。张氏在对其进行修订时，为了使《志》文更为简

洁，便把这一错误内容删去，对此不予记载。如此这

般的例子还有一些，兹不一一列举。

由上可见，确如李晋华先生所按：“张稿虽本之

王稿，然所增损词句， 当多矣。”［""］’!张廷玉等在王

《志》的基础上，通过对其卷数内容进行压缩、结构顺

序进行调整、疏漏讹误进行修订等，不仅使其结构更

近于完善，表述更趋于简洁和准确，内容更便于反映

有明一代军制的沿革状况和时代特点，而且也使

《志》文的质量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提高，体现出了“事

益详而文益简”的优点。

张《志》作为定稿，其体例结构尽管较为精严和

完善，但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主要表现在：编纂者

也许是囿于其对明代军事制度的认识程度，所以承

袭王《志》，不仅对作为明代军事制度重要组成部分

的“镇戍制度”未得到应有的反映，而且在叙述明代

军户时忽视了对“世袭军户”的记载。但总的来说，

《明史·兵志》经过近百年的编纂，又屡经修订、润色

和提高，其文笔之简洁，内容之充实，文风之统一，脉

络之井然，体例之严谨，在历代正史《兵志》中还是罕

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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